附件2
编号：__________

北京市属高校教师发展基地

研修人员推荐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专业技术职务         
推荐学校及院系                          （学校盖章）
通讯地址及邮编                                
电话              手机                        

E-mail                                        

研修时间 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6 月（一学年）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人事处制
 年  月  日填报 
填 表 说 明

1.填写志愿前，请申请人查询北京市属高校教师发展基地学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业设置和导师信息，并于报名前与教师发展基地的意向导师取得联系，达成初步意向。
2.部分专业设置和导师信息网址如下（其他基地校专业设置和导师情况请自行通过官方渠道了解）：

（1）2023—2024学年北京大学访问学者课题目录：https://jxfx.oce.pku.edu.cn/index/topicList.html?v=20200418

（2）清华大学继续教育报名和查询系统：http://thtm.tsinghua.edu.cn/cms/jxfx/index.htm

（3）中国人民大学青年骨干访学项目导师目录：http://fangxue.ruc.edu.cn/web/teacher.php

（4）2023年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https://yz.bnu.edu.cn/content/zyml/2023/bsyx.html

2023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https://yz.bnu.edu.cn/content/zyml/2023/ssyx.html

3.原则上，申请人意向申请不超过2所教师发展基地，志愿二作为调剂选项。
	申请志愿
	教师发展基地
	研修专业
	指导教师

	志愿一
	
	
	

	志愿二
	
	
	


申 请 志 愿
申请人了解教师发展基地研修项目的要求，承诺录取后严格按照项目管理规定参加研修活动，同意教师发展基地根据本人专业、个人志愿等情况调配指导教师。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最高学历、学位情况
	一
寸
照
片
（证件近照）


	最高学历/学位
	
	获得时间
	
	

	毕业/获得学校
	
	学科专业
	
	

	工
作
简
历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及职务

	
	
	

	教学工作

	授
课
情
况
	授课名称
	学时
	对象

	
	
	
	

	指导学生论文、实验和编写教材等情况
	


	近三年科研工作及其成果（包括主持或承担的研究项目、发表的主要论文、出版专著以及成果获奖情况等）

	

	研修计划（包括拟达到的研修目标及预期成果、研修内容）

	（注：正式录取的研修人员开学后一个月内可与指导教师协商修订研修计划并遵照执行） 

	申请人所在院/系推荐意见（包括：申请人是否为青年骨干教师和院系重点培养对象；是否符合研修人员选派条件；院系是否同意派出以及是否同意保证脱产学习阶段的时间等）
负责人签名
(院/系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学校师资管理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指导教师意见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教师发展基地管理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市教委人事处意见
负责人签名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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